
关于做好我院 2025 年度岗位设置工作的通知

院内各单位、各位老师：

根据学校《关于开展 2025 年度岗位设置工作的通知》

（桂医大人〔2025〕39 号）精神，现将做好我院 2025 年度

岗位设置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岗位设置申报范围

全院在册职工以及编外聘用职工。在册职工包括实名编

制（高层次人才专项编制）人员、非实名控制数（聘用控制

数）人员和后勤控制数人员。

（一）管理岗位职务、职级有变动的人员。

（二）专业技术资格晋升或符合专业技术岗位等级晋升

条件的人员。

（三）工勤技能岗位技能等级有变动的人员。

此次岗位设置专业技术资格、技能等级、聘用年限，按

“对年对月”截止至 2025 年 12 月，业绩成果截止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聘用年限的起算时间以自治区事业单位人事

综合管理部门批复时间为准。

二、岗位聘用条件

根据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完善事

业单位岗位管理工作的通知》（桂人社规〔2019〕22 号）、

《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竞聘上岗试

行办法〉的通知》（桂人社发〔2011〕185 号）和《广西医



科大学岗位设置实施方案》（桂医大〔2021〕41 号）等有关

规定执行，学校本部编外聘用职工参照执行。

三、申报原则及评审程序

（一）申报原则

岗位设置各类各级岗位的申报，采取自下而上、逐级推

荐、集中核准的办法。

（二）评审程序

1.资格审核与材料报送

学院办公室负责对个人申报材料进行初核和资格审查。

初核的内容包括：是否符合岗位评审范围和具体任职条件等；

审核个人填报的申报材料，如学历学位证书、职称资格证书

等材料。其中：

（1）因专业技术资格晋升而申报相应岗位的人员，填写

附件 1，并提交职称资格电子证书；

（2）因符合专业技术岗位等级晋升条件而申报相应岗位

的人员，填写附件 2。为便于推进后续工作，申报专业技术

三级、五级、六级、八级、九级、十一级岗位需提供聘用现

岗位以来获得的业绩成果有效证明材料复印件，并按附件 6

顺序要求整理成册，学院对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核并加盖公

章后提交学校人事处。

（3）因管理岗位职务、职级变动而申报相应岗位的人员，

填写附件 3，并提交相应职务或职级的任职文件电子版。



（4）因工勤技能等级变动而申报相应岗位的人员，填写

附件 4，并提交技能等级证明电子扫描件。

学院对个人申报材料完成资格审核后，再进行集中审议

推荐，产生拟推荐人选，并提交相关材料到学校人事处。

2.组织评审

（1）管理岗位和工勤技能岗位评审

为便于集中管理，管理岗位和工勤技能岗位评审由学校

统一评审，学校人事处具体组织实施。

（2）专业技术岗位评审

学校本部专业技术岗位评审由学校人事处组织实施。经

资格审核后，提交学校岗位设置专业技术岗位聘用管理委员

会评议产生拟聘人选，报请学校校长办公会研究、学校党委

常委会审定，经公示无异议后按程序报送自治区事业单位人

事综合管理部门审批。

四、其他事项

（一）岗位设置及聘用工作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要坚

持和加强党对岗位聘用工作的全面领导，学院党委充分发挥

主体责任履职尽责，坚持把师德师风作为第一标准，把师德

表现作为岗位聘用的首要要求，加强对教师立德树人、师德

师风以及科研诚信等方面的审核把关。

（二）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

价改革总体方案》、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



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精神，在岗位聘

用业绩审核时，突出质量导向，突出教育教学实绩，推行代

表性成果评价，岗位聘用条件不在列的其他业绩成果经学校

专业技术聘用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可予以认定。

（三）符合相关申报条件并有意向申报相应岗位的人员，

请于2025年6月23日18:00前将相关材料纸质版提交到104

馆 107 办公室，电子版材料以“姓名+2025 年度岗位设置”

命名发送至邮箱 1305847558@qq.com。

未尽事宜，请与学院办公室联系。

联系人：梁冬琳，联系电话：0771-5358212。

附件：

1.广西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职工申报 2025 年专业技术

岗位推荐汇总表（供申报专技四级、七级、十级、十二

级岗位使用）

2.广西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职工申报 2025 年专业技术

岗位人选推荐汇总表（供申报专技三级、五级、六级、

八级、九级、十一级岗位使用）

3.《广西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申报 2025 年管理岗位人

选推荐汇总表》（供申报管理岗位使用）

4.《广西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申报 2025 年工勤技能岗

位人选推荐汇总表》（供申报工勤技能岗位使用）



5.《广西医科大学 2025 年职工专业技术岗位业绩材料

清单》（供申报专技三级、五级、六级、八级、九级、

十一级岗位使用）

6.桂医大〔2021〕41 号 关于印发《广西医科大学岗位

设置实施方案》的通知

基础医学院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9 日


